编 制 说 明
一、项目名称：达拉特旗展旦召苏木沙湾子村节水改造提升项目
二、编制依据：
1.水利部水总［2014］第 429 号文《水利工程设计概（估）算编制规定》(以下简称［2014］水总 429 号文)；安全生产措施费计算标准执行办水总函〔2023〕38号；
2.水利部水总(2002)第 116 号文《水利建筑工程预算定额》； 
3.水利部水总（2002）第 116 号文《水利工程施工机械台时费定额》；
4.水总（ 2005 ） 389 号文颁发的《水利工程概预算补充定额》；
5.全国水利2010预算补充定额（海委部分）
6.水利部办公厅印发的《调整水利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计算标准》（办水总[2016]132 号）； 
7.水利部办公厅关于《调整水利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计算标准的通知》（办财务函[2019]448 号），税金按9%计取；
8.水利预算定额中不适用的项目参考其他相关行业概（预）算定额及当地市场价格； 
9.材料价格按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2023年信息价综合市场现行价格考虑，信息价中没有的材料价执行工程所在地材料市场价。
